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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政办发〔2022〕105 号

余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《余姚市废弃矿山生态修复与治理工程

施工招标和多余土石料公开处置方案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市直各部门：

《余姚市废弃矿山生态修复与治理工程施工招标和多余土

石料公开处置方案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

贯彻实施。

余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 年 12 月 2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居中, 不允许西文在单词中间换

行

设置格式[市政府办公室]:

左, 不允许西文在单词中间换行设置格式[市政府办公室]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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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姚市废弃矿山生态修复与治理工程施工
招标和多余土石料公开处置方案

根据《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迅速开展废弃矿山生态修复

整改提升工作的紧急通知》（浙自然资明电〔2022〕3 号）和《宁

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深化宁波市迎亚运“两路两侧三化

一平”矿山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为着力解决我市废弃

矿山生态修复与治理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难点堵点环节，

使废弃矿山治理工作健康稳步发展，特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以废弃矿山生态治理与修复为主要目标，在严格勘查设计

要求，严把科学治理方案，不随意扩大削方量的前提下，规范

治理项目施工招标和多余土石料处置等相关工作，明确职责分

工和实施主体，从而促进我市废弃矿山治理工作健康有序发展。

二、工作范围

2018 年以来，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涉及的废弃矿

山生态修复与治理任务、浙江省和宁波市分别下达的各类废弃

矿山生态修复与治理任务中需进一步整改提升的工程以及《关

于印发余姚市废弃矿山治理三年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余

政办发〔2021〕52 号）下达的废弃矿山治理任务中还未完成施

工招标和石料处置的工程。

三、职责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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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设计方案编制。

属地乡镇（街道）作为工程建设主体（市政府直接委托工

程除外）负责设计方案编制。通过委托有资质的技术单位，对

废弃矿山进行现场勘察，按照削方量最小、治理施工周期最短

（尽可能压缩至 9 个月以内）的设计原则，形成最初方案，并

由乡镇（街道）和市资规局联合组织审核、共同把关，最终确

定设计方案后提交专家组评审通过。

（二）政策处理方面。

由属地乡镇（街道）负责治理工程涉及的政策处理工作，

并在工程招标前全面处置到位。具体内容包括治理红线投影范

围内土（林）地临时租赁或长期征用、经济作物赔偿、坟墓迁

移、治理专用道路使用、其他合理权益处置等；同时在治理施

工期间，配合交通和交警部门做好交通秩序维护和安全管制、

主动解决可能发生的信访维稳等问题，以确保相关工程顺利实

施。

（三）工程施工招标和多余土石料处置。

1.整体工程治理后多余土石料 20 万吨及以上项目，工程施

工与多余土石料处置分离。由市资规局委托属地乡镇（街道）

作为工程建设主体（市政府直接委托的工程除外），负责废弃矿

山治理项目的施工招标。可根据治理工程的规模大小、所处区

域、任务数量，允许单独或打包形式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招标投标法》执行，整个流程严格做到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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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规局作为业务主管部门，负责废弃矿山整体工程治理后多余

土石料的处置工作。根据第三方对整体工程治理后多余土石料

的价款评估，集体确定拍卖底价，采取网上竞拍的方式，将多

余土石料纳入市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公开拍卖处置，处置收益

缴入市财政。同时督促工程建设主体按照施工进度，将多余土

石料分批次向竞得人进行交付。

2.整体工程治理后多余土石料 20 万吨以下项目，工程施工

与多余土石料处置允许联合。鉴于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治理工程

施工与多余土石料外运相互关联度较高的实际，为便于该类工

程的开展，经属地乡镇（街道）申请，报余姚市废弃矿山生态

修复与治理工程施工招标与多余土石料处置领导小组同意，允

许属地乡镇（街道）作为交易主体，把整体工程治理后多余土

石料20万吨以下项目的工程施工招标与多余土石料处置予以联

合，统一纳入市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，采用产权交易公开招标

方式进行交易，委托招标代理机构组织实施。多余土石料处置

收益缴入市财政。

（四）相关费用处理。

废弃矿山治理工程相关费用必须收支分离。治理费用支出，

主要由前期政策处理、工程施工费用、第三方服务费等组成。

治理费用由资规局拨付，相关办法另行制定。如有结余，按照

国有资产处置管理，结合工程进度等绩效，以一定比例体制结

算分成。处置收益需优先或统筹用于全市废弃矿山生态修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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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组织保障

成立余姚市废弃矿山生态修复与治理工程施工招标与多余

土石料处置领导小组，由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任组长，市信访

局、市发改局、市财政局、市资规局、市公共资源交管办、市

税务局等单位分管领导为成员，切实抓好组织领导、责任落实、

支持保障等工作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市资规局、市公共资

源交管办分管领导任主任，负责召集会议、研究工作部署、加

强沟通协调、强化督促督导，处理治理工程施工招标和多余土

石料公开处置过程中发生的各类问题。各属地乡镇（街道）需

视具体工程情况，落实责任，主动配合相关工作。

本方案自发文之日起施行，2021 年 6 月 15 日印发的《余姚

市废弃矿山治理三年专项行动实施方案》中多余土石料处置条

款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余姚市废弃矿山生态修复与治理工程施工招标与多

余土石料处置领导小组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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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余姚市废弃矿山生态修复与治理工程施工
招标与多余土石料处置领导小组名单

组长：蔡亚红

成员：陈军杰 市信访局

郑静波 市发展和改革局

鲁永飞 市财政局

沈永苗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邱伟平 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公室

郑 科 市税务局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主任由沈永苗、邱伟平共同

担任。

抄送: 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，市人武部，市

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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